
北京大学横向理工类大额非外协类出款项目关联业务审核信息表
出款合同名称：                                                                            
出款总金额（万元）：                                                                      
出款合同项目负责人：                 （姓名）                       （院系）
出款合同受托方：                     （完整单位名称）
出款合同主要内容：                                                                        
出款必要性：                                                                              
进款主合同名称、合同号：                                                                  
进款合同项目负责人：          （姓名）   进款经费项目号：                                                                          
项目负责人承诺与声明事项：

1. 本人已认真了解关联业务受托方的法人资格和履行能力，保证提供的背景材料真实、合法；
2. 本人/项目组成员​         与合同受托方存在关联关系，具体关系：                          
3. 本人保证关联业务内容真实、价格公允，与进款主合同业务相关；
4. 本人保证维护北京大学的校名、校誉，保护北京大学合法权益。
如果违反以上内容，导致学校技术、经济和名誉损失，本人负责承担一切责任。
项目负责人（签名）：                  日期：             
………………………………………………以上内容公示………………………………………………
院系审核意见：
1. 项目负责人提供的材料是否齐备；         




     【   】是    【   】否
2. 关联业务所涉及的北京大学人员信息是否属实；   



 【   】是    【   】否
3. 关联业务是否内容真实、价格公允、与进款主合同业务相关；        【   】是    【   】否

4. 是否同意专家论证意见；                                        【   】是    【   】否
5.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是否同意订立本合同                       

 【   】是    【   】否
                                （院系盖章）
                         院系分管负责人（签名）：
                        日期：
备注说明：

1、主合同：由科技开发部管理的作为出款项目经费来源的横向项目合同。

2、关联关系：关联关系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负责人、项目组成员及其近亲属在受托方任法定代表人、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外）祖父母、（外）孙子女。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3、项目组提供材料清单：

1）出款经费来源的进款主合同；
2）出款合同草拟稿；
3）若为代购组件设备出款，需提供进款主合同中代购组件设备清单表；
4）《出款合同情况说明》；
5）合同受托方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登记和备案信息（包括企业基本信息、股东信息、主要人员信息等）；
6）《北京大学横向理工类大额非外协类出款项目关联业务专家论证意见表》
7）其它业务资质证书（非必需，如有则提供）。
